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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实施内容、操作细节经双方另

行协商后，公司未来将根据本协议涉及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2、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但协议的具体落实有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3、最近三年公司不存在已披露签订合作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经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乙方”或“公司”）与惠州新材料产

业园规划建设指挥部（简称“甲方”、“产业园”）友好协商，本着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双方在公用工程供应、土地保障、技术支撑及

科技研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在产业园内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特种高分子材料生

产研发基地，提升乙方的市场竞争力，并提高产业园综合实力。乙方将在产业园

建设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双方于 2021 年 8 月 3 日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上述合作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如后期双方进一步签

订具体合同，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惠州新材料产业园规划建设指挥部为惠州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惠州新材料

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工作。惠州新材料产业园位于惠州市惠东县，南靠大亚湾经济

技术开发区。定位发展方向为利用大亚湾石化原料，高端化延伸发展先进合成材

料、高端化学品和前沿新材料。 

三、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 

甲方：惠州新材料产业园规划建设指挥部 

乙方：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项目内容 

乙方建设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 

（三）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1、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 3 个月内完成在惠东县工商登记注册项目公司并启

动项目前期工作。 

2、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前期对接，积极推进、协调项目

建设工作。 

（四）政策支持 

1、甲方拟在产业园规划片区提供 185 亩工业用地，并通过公开挂牌程序供

地。 

2、甲方依法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对项目报批、报建、施工、建设、投产

等工作提供合理协助，为乙方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供合理支

持。 



3、甲方将依法向乙方或项目公司提供涉及项目的优惠政策和投资信息，并

为项目公司申请国家、广东省、惠州市优惠政策提供合理协助。 

（五）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

履行期限为 1 年。期限满后，双方可协商续签事宜。如依据本协议开展的具体项

目合作期限超过本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不影响具体项目的合作期限。在本协议

履行期限届满前六个月内，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延续期限。 

2、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本协议不能代替具

体项目协议，不作为具体合作项目中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的依据。具体实施协议

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具体实施协议为准。双方的合作没有排他性。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定位先进合成材料、高端化学品和前沿新材料，依托大亚

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打造绿色石化和新材料产业发展空间。相关产业定位与

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链布局高度契合。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业务和战

略布局，通过向上游延伸布局实现公司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需要。通过

新基地建设，提升公司现有惠州生产基地的制造水平和制造能力，为下游客户尤

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客户提供给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研发中心建设，升级现

有 CNAS 国家认可检测实验室和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吸收培养优秀

人才，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充足力量，增强公司回报股东能力。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实施内容、操作细节还需双方

另行签订具体合同。本项目的实施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对公司 2021 年度的经营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情况：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协议内容 进展情况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协议内容 进展情况 

1 2019 年 5 月 7 日 《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7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8） 

正常推进 

3、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无

变动，以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在所

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接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减持计划的通知。 

4、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日 


